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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资产置换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交易概述：公司拟将应收李晓明诚意金债权、佩思国际科贸（北京）有限公司两笔

债权与常州天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持有的常州天禄中创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进行资

产置换。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常州天禄中创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常州天禄建设

开发有限公司将成为上述两笔债权新的债权人。 

2、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最终是否能够取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本次交易风险 

1）标的股权收购资产估值溢价风险 

由于本次交易标的常州天禄中创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属于房地产经营租赁公司，其拥有的

核心资产为投资性房地产，因投资性房地产能够独立产生现金流，在经营期内受其他各方面

影响因素较小，资产基础法能够更加合理地反映被评估企业的整体价值；因此评估机构以资

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本次评估的最终结论。但本次收购资产的估值较账面净资产增值较高，

存在一定的估值溢价风险。 

2）负债及往来款清偿风险 

公司受让标的股权所承接的负债截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为 353,523,239.26 元，超出

353,523,239.26 元的其他负债（包括交易对方未向公司披露的其他负债及 2020 年 5 月 31

日之后，353,523,239.26 元中有息负债新增的利息、违约金、费用等）均由交易对方一常

州天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承担，交易对方二陈祖伟承担连带偿付责任；上述负债

353,523,239.26 元中包括常州天禄中创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应付常州天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224,522,237.72元往来款。 



公司应确保常州天禄中创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于 2021年 4月 30日前根据本次资产置换协

议约定分期将上述负债偿还完毕，如未能按期偿还，公司将存在违约风险。 

3）标的资产权属风险 

经核查，标的股权所拥有的房产、土地已经全部用于其自身及其关联方对外借款担保，

房产、土地处于抵押状态。根据本次资产置换协议约定，在公司确保常州天禄中创建设开发

有限公司于 2021年 4 月 30日前根据本次资产置换协议约定分期将承接负债偿还完毕时，交

易对方应确保同步解除常州天禄中创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名下相应房产、土地等不动产为常州

天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或其关联公司抵押担保的情形。 

经核查，标的股权所拥有 1049个车位，其中天禄商务广场备案了 353室内车位-营业性

配套车位，其余车位未完成备案登记；根据本次资产置换协议约定，交易对方需将公司本次

收购的实际资产范围项下的车位全部办理完毕单独每个车位的独立产权证，发生的相关费用

成本由常州天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承担。 

 

一、交易概述 

（一）交易基本情况 

为降低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润资源”或“公司”）其他应收款的

回收风险，提高公司资产流动性，公司拟将应收李晓明诚意金债权、佩思国际科贸（北京） 

有限公司债权（以下简称“标的债权”）与常州天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禄建

设”）持有的常州天禄中创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禄中创”或“标的公司”）100%

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进行资产置换，标的债权作价人民币 299,523,239.26元，标

的股权作价人民币 286,000,000元，差额 13,523,239.26元部分由天禄建设现金补足。 

（二）决策情况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以同意 6票，反对 1票，弃权 0票的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资产置换的议案》。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最终是否能够取得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本

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无需提交中国证监会等监管部门的

审核或核准。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一： 常州天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11744807704E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注册地址：常州市新北区太湖东路 8号府琛花园 1-5幢 

主要办公地点：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太湖东路 8 号府琛花园 3-7-306 室 

法定代表人：陈祖伟 

注册资本：12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2 年 11月 08 日 

股东情况：陈祖伟持有天禄建设 100%股权，为天禄建设的实际控制人。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铁路场站配套工程、建筑装饰工程；建筑材料、装饰材料、五

金、交电的销售；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天禄建设与中润资源及中润资源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

面无关联关系，也无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情况。 

经查询，未发现天禄建设为失信被执行人。 

天禄建设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天禄建设（单位：元） 2020年 6月 30日 2019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569,538,152.78 557,653,293.38 

净资产 284,235,836.54 282,838,794.01 

营业收入 1,104,761.91 2,976,732.54 

利润总额 1,397,042.53 8,936,736.22 

净利润 1,397,042.53 8,936,736.22 

2、交易对方二：陈祖伟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信息：3204041953**25**14 

住址：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 

陈祖伟与中润资源及中润资源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

无关联关系，也无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情况。 

经查询，未发现陈祖伟为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置出标的债权的情况 

1. 应收李晓明诚意金债权  

2015 年 5 月，公司拟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购买李晓明持有的铁矿国际（蒙古）有限公



司、明生有限公司、蒙古新拉勒高特铁矿有限公司各 100%股权，后签署了《意向协议书》

按照意向协议书的约定，支付了 8000万美元的诚意金。盛杰（北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盛杰投资”）为李晓明先生退还 8000万美元诚意金提供无条件连带责任担保。鉴于

公司向中国证监会提交该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后，国家资本市场环境和再融资、并购

重组政策以及国内外矿业市场均发生了较大变化，同时股东大会授权有效期已经届满，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未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批复，为切实维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经公

司与项目合作方李晓明先生友好协商，决定终止该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2017 年 7

月 24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议

案》，李晓明先生承诺 2017 年 11月 12日将 8000 万美元诚意金全额退还公司。盛杰投资继

续为李晓明先生退还 8000 万美元诚意金提供无条件连带责任担保。承诺到期后，公司及公

司律师向李晓明先生发送了要求其偿还欠款的催款函，并尝试与李晓明方多次沟通协商解决

方案，未达成一致意见。2018 年 5 月，公司就李晓明其他应收款债权事项向中国国际经济

贸易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2019 年 3 月 7 日，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下达《裁

决书》（[2019]中国贸仲京裁字第 0298号），要求被申请人李晓明偿还 8000万美元诚意金及

相关违约金。 

目前，李晓明已向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破产管理署申请破产并获得受理；2020 年 4 月 

14 日，公司向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破产管理署申报债权，并完成债权登记手续。 

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该笔债权的账面净值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序号 项目 账面原值 坏账准备 账面净值 

1 应收李晓明债权 56,952.71 17,022.47 39,930.24 

2. 应收佩思国际科贸（北京）有限公司债权 

2015 年 8 月，为推进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收购外蒙古伊罗河铁矿项目顺利进行，公司 

与伊罗河铁矿有限公司就铁矿前期勘探费用签署了《蒙古铁矿项目开发三方资金最高额借款 

合同》，合同约定，中润资源向伊罗河铁矿有限公司出借不超过 3 亿元人民币借款。借款合 

同签署后，伊罗河铁矿有限公司因资金使用方面原因，指示中润资源将借款资金汇给其指定 

公司佩思国际科贸（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佩思国际”）。中润资源根据协议及指示

累计向佩思国际汇出借款 237,070,000元。借款到期后，鉴于公司终止了非公开发行股票收

购蒙古伊罗河铁矿事项，中润资源要求佩思国际偿还借款。截至 2018 年 10月 31 日，佩思

国际仍欠公司借款本金 3,707万元及相应利息。2018 年 11月公司向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 2019年 7月 25日，公司收到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要求佩思国际

偿还借款本金 3,707万元及 1,186.38万元利息。 

截至 2020年 6月 30日，该笔债权的账面净值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序号 项目 账面原值 坏账准备 账面净值 

1 应收佩思国际科贸（北京）有限公司债权 4,893.38 1,799.01 3,094.37 

公司应收李晓明诚意金、佩思国际科贸（北京）有限公司两笔债权账面净值为 43,024.61

万元，因上述两笔债权一直未能收回，在 2019 年年度审计时作为保留事项导致公司的年度

审计报告意见类型为保留意见。考虑到上述两项应收债权账面余额较大且短期之内收回存在

重大不确定性，同时结合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上海自贸试验区分所和深

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标的资产的审计和评估为依据，经双方协商确

定，公司上述两项置出标的债权作价人民币 299,523,239.26元。 

（二）置入标的股权、资产情况： 

1、置入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标的公司：常州天禄中创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12776403552U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武进区湖塘镇人民东路 158 号（创业中心 A 座楼 532 号） 

法定代表人：陈祖伟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5年 06月 17日 

股东情况：常州天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停车服务；自有房屋租赁。 

历史沿革：2005年 6月 17日，常州天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60%）、徐岳忠（25%）、杨

波（15%）出资设立常州天禄中创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2000万元。。2008 年 1月 7

日，天禄中创股权进行变更及增资，注册资本增加至 5000 万元，股东变更为常州天禄建设

开发有限公司（60%）、常州好利医用品有限公司（25%）、常州广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5%）。 

2009年 7月 7日，天禄中创原股东常州好利医用品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天禄中创出资 1,250

万元转让给天禄建设，天禄中创原股东常州广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的天禄中创出资

750 万元转让给天禄建设，股权变更为常州天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天禄中创 100%股权。



2011 年 3 月 10 日，天禄中创注册资本由 5,000 万元变更为 2,000 万元。2012 年 10 月 30

日，天禄中创注册资本由 2,000万元变更为 5,000万元，由天禄建设增资 3,000 万元。2014

年 5月 6日，公司经营范围新增停车服务。标的公司近三年又一期无股权变动。 

标的公司参股江苏永之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参股比例 12.55%。 

经公司核查，天禄中创《公司章程》及其他文件中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

利的条款。 

2、标的公司主要业务和经营模式 

天禄中创目前主要从事自有房屋租赁、停车服务。 

3、标的公司资产情况 

（1）公司受让标的股权所对应的实际资产范围以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出具的众环沪自贸审字【2020】0015 号模拟调整资产负债表确认的资产范围为准，包

括天禄商务广场部分房产，建筑面积 58,996.31 平方米；天禄商务广场地下车库，车位共

1,049个；天禄商务广场 A区地下车库，建筑面积 7,434.34平方米等。 

（2）公司受让标的股权所承接的负债实际范围以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出具的众环沪自贸审字【2020】0015 号模拟调整资产负债表确认的负债为参考，与交

易对方确认天禄中创截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对外负债为 353,523,239.26 元，超出

353,523,239.26 元的其他负债（包括交易对方未向公司披露的其他负债及 2020 年 5 月 31

日之后，353,523,239.26元中有息负债新增的利息、违约金、费用等）均由天禄建设承担，

陈祖伟承担连带偿付责任。 

（3）以 2020 年 5 月 31 日为基准日，天禄中创拟剥离下属资产及负债如下： 

 2020 年 5 月 31 日金额 

资产：  

货币资金 172,469.08 

其他应收款 1,200.00 

存货 42,293,397.64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3,901,301.68 

固定资产 9,790.63 

合计 76,378,159.03 

负债：  

预收账款 1,165,203.65 

合计 1,165,203.65 

 

4、天禄中创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 



（1）天禄中创 100%股权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注：以上财务数据来源于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海自贸试验区分所

出具的《常州天禄中创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众环沪自贸审字[2020]0014号）。 

（2）天禄中创最近一年又一期的模拟调整财务数据 

注：以上财务数据来源于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海自贸试验区分所

出具的《常州天禄中创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模拟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众环沪自贸审字

[2020]0015号）。 

标的公司净利润中包含了大比例的非经常性损益，形成原因如下：①截止 2020 年 5 月

31 日，天禄中创建设公司财务报表中有长期挂账预付账款 2,123,205.00 元，其他应收款

11,842,936.69元，经管理层评估，上述款项预计可回收性较小，经管理层决议，将上述预

计无法收回的款项合计 13,966,141.69元转入营业外支出；②天禄中创建设公司财务报表中

有长期挂账应付账款 4,360,168.31元，长期挂账其他应付款 2,035,095.03元，经管理层评

估，上述款项账龄较长且无须支付，经管理层决议，将上述预计无须支付的款项合计

6,395,263.34元转入营业外收入。 

5、经查询，未发现天禄中创为失信被执行人。 

天禄中创（单位：元） 2020年 5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356,936,195.77 479,862,888.98 

其中：应收款项总额 1,200.00 116,324,204.46 

负债总额 354,688,442.91 467,549,765.54 

净资产 2,247,752.86 12,313,123.44 

营业收入 9,939,906.63 43,078,278.04 

营业利润 -1,088,063.79 -975,757.33 

利润总额 -8,758,013.91 -996,188.69 

净利润 -10,065,370.58 -996,188.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8,743,397.53 34,955,561.77 

天禄中创（单位：元） 2020年 5月 31日 2019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280,558,036.74 485,022,642.55 

其中：应收款项总额  121,483,958.03 

负债总额 353,523,239.26 467,549,765.54 

净资产 -72,965,202.52 17,472,877.01 

营业收入 5,181,371.40 5,909,655.18 

营业利润 4,675,244.54 4,163,564.88 

利润总额 4,675,244.54 4,163,564.88 

净利润 4,675,244.54 4,163,564.88 



6、标的公司与交易对方经营性往来情况 

截止 2020年 6月 30日，天禄中创与天禄建设往来情况： 

项目 住来对象 余额（元） 形成原因 结算期限 

其他应付款 天禄建设 224,522,237.72 关联方资金拆借 
2016年 1月 1 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 

标的公司应付天禄建设 224,522,237.72 元。交易双方协商，天禄建设应付公司的置换

资产差额13,523,239.26元，与天禄中创应付天禄建设的224,522,237.72元等值部分相抵，

相抵之后，天禄建设应付公司 13,523,239.26 元变更为天禄中创应付公司 13,523,239.26

元，天禄中创应付天禄建设的 224,522,237.72元变更为 210,998,998.46元。 

除此之外，无其他经营性往来，亦不存在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交易对手方提

供财务资助情形。 

7、承包经营合同 

序号 承包运营主体 出租方 物业 租金 租赁期限 

1 
常州武进购物中

心管理有限公司 
天禄中创 天禄商务广场 

14,000万元 

（合计） 

2020.9.15- 

2025.9.15 

8、权属受限情况： 

天禄中创的主要资产为其自行开发的常州市武进购物中心（天禄商务广场）。项目始建

于 2005年，2006年陆续投入使用。除已出售的房产外，剩余房产为出租状态。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标的公司存在质押担保情况： 

序

号 
借款人 

担保人 

/担保方式 

借款金额

（万元） 
借款期限 担保期限 

1 1 陈凌 天禄中创/抵押 200.00 

2020.3.19

- 

2020.9.19 

2020.3.19

- 

2020.9.19 

2  

常州新北区伟盛

建筑材料有限公

司 

天禄中创/抵押 4447.00 

2017.3.16

- 

2020.3.16 

2017.3.16

- 

2020.3.16 

3  
常州天禄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 
天禄中创/抵押 2400.00 

2018.1.30

- 

2021.1.29 

2018.1.30

- 

2021.1.29 



4  陈祖伟 天禄中创/抵押 2500.00 

2017.1.18

- 

2019.1.18 

2017.1.18

- 

2019.1.18 

5  

天禄中创、陈祖

伟、陈凌、刘丽琴、

常州天禄建设开

发有限公司、常州

天禄光电科技有

限公司、江苏汉莱

科技有限公司、常

州龙城天禄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天禄中创/抵押/ 

苏 2019常州市不动产

权第 2003070号 

700.00 
2019.2.2- 

2020.2.1 

2019.2.2- 

2020.2.1 

6  

天禄中创/抵押/ 

苏 2019常州市不动产

权第 2003065号 

408.00 

2020.1.19

- 

2020.7.16 

2020.1.19

- 

2020.7.16 

7  

天禄中创/抵押/ 

武国用 2010第

1210061-67号、常房

权证武字第 01087342

号、武国用 2010第

1210061-145号、常房

权证武字第 01096838

号、武国用 2012第

1200411号、常房权证

武字第 01087346号、

武国用 2010第

1210061-131号、常房

权证武字第 01081318

号、武国用 2010第

1210195-84号、 

500.00 
2018.8.7- 

2019.2.3 

2018.8.7- 

2019.2.3 

8  

天禄中创、常州天

禄建设开发有限

公司、常州龙城天

禄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常州天禄电

脑市场有限公司、

常州天禄数码科

技有限公司、常州

府琛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常州武进

购物中心管理有

限公司、常州天禄

光电科技有限公

司、江苏汉莱科技

有限公司、常州新

北区伟盛建筑材

料有限公司、江苏

津通激蓝光电技

天禄中创/抵押/ 

常 房 权 证 武 字 第

01081318 号、武国用

2011 第 1210195-83

号、常房权证武字第

01081398 号、武国用

2011 第 1210195-81

号、常房权证武字第

01096583 号、武国用

2012 第 1200410 号、

常 房 权 证 武 字 第

01096845 号、武国用

2012 第 1200403 号、

常 房 权 证 武 字 第

01096844 号、武国用

2012 第 1200414 号、

常 房 权 证 武 字 第

01096843 号、武国用

2250.00 

2020.5.21

- 

2022.5.20 

2020.5.21

- 

2022.5.20 



术有限公司、常州

正大之州冶金炉

料有限公司 

2012 第 1200401 号、

常 房 权 证 武 字 第

01113377 号、武国用

2013第 03042号 

9  

常州天禄 

天禄中创/抵押/ 

常 房 权 证 武 字 第

01096842 号、常房权

证武字第 01096839

号、常房权证武字第

01096835 号、常房权

证武字第 01096834

号、常房权证武字第

01096833 号、常房权

证武字第 01096832

号、常房权证武字第

01096831 号、常房权

证武字第 01096830

号、常房权证武字第

01096829 号、常房权

证武字第 01127013

号、常房权证武字第

01127015号 

400.00 

2019.6.11

- 

2019.12.3

1 

2019.6.11

- 

2019.12.3

1 

10  

天禄中创/抵押/ 

常 房 权 证 武 字 第

01087386号 

1300.00 
2020.5.2- 

2021.5.1 

2020.5.2- 

2021.5.1 

11  

天禄中创/抵押/ 

常 房 权 证 武 字 第

01081396 号、常房权

证武字第 01081399号 

1300.00 

2019.2.2.

- 

2019.7.30 

2019.2.2.

- 

2019.7.30 

12  

天禄中创/抵押/ 

常 房 权 证 武 字 第

01081397号 

300.00 

2019.2.2.

- 

2020.2.1 

2019.2.2.

- 

2020.2.1 

13  

天禄中创/抵押/ 

常 房 权 证 武 字 第

01081323号、苏 2019 

常州市不动产权第

2003068号 

2800.00 

2019.6.21

- 

2025.6.16 

2019.6.21

- 

2025.6.16 



14  

天禄中创/抵押/ 

常 房 权 证 武 字 第

01087372号 

2000.00 
2016.5.1- 

2025.5.31 

2016.5.1- 

2025.5.31 

15  

天禄中创/抵押/ 

苏 2018常州市不动产

权第 2040913 号、苏

2018 常州市不动产权

第 2040916号、苏2018

常州市不动产权第

2040917 号、苏 2018

常州市不动产权第

2040918 号、苏 2018

常州市不动产权第

2040919 号、苏 2018

常州市不动产权第

2040920号、常房权证

武字第 01081320号 

900.00 

2018.11.1

- 

2019.12.3

0 

2018.11.1

- 

2019.12.3

0 

16  

天禄中创/抵押/ 

常 房 权 证 武 字 第

01126337号、苏 2019 

常州市不动产权第

2011442 号、苏 2019 

常州市不动产权第

2011438 号、苏 2019 

常州市不动产权第

2011432 号、苏 2019 

常州市不动产权第

2011433 号、苏 2019 

常州市不动产权第

2011434 号、苏 2019 

常州市不动产权第

2011435 号、苏 2019 

常州市不动产权第

2011443 号、苏 2019 

常州市不动产权第

2011444 号、苏 2019 

常州市不动产权第

2011488 号、苏 2019 

常州市不动产权第

2011490号 

1610.00 
2019.7.5- 

2020.7.4 

2019.7.5- 

2020.7.4 



17  
常州天禄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 

天禄中创/抵押/ 

武国用 2011第

120081-1号、常房权

证武字第 01087380号 

500.00 

2019.9.12

- 

2020.9.12 

2019.9.12

- 

2020.9.11 

上述借款合同逾期未偿还，借款合同已展期，抵押物仍在抵押状态，但并未签署新的担

保展期合同。 

（2）目前标的公司正在履行的保理合同情况如下： 

序

号 

应收账款持

有人 
保理公司 

保理融资金额 

（万元） 
保理融资期限 保理费（万元） 

1 1 天禄中创 

深圳联络

商业保理

有限公司 

6,000.00 
2018.1.5- 

2018.7.5 
450.00 

目前该项保理合同已经到期，天禄中创尚未还款，目前天禄中创名下的常房权证武字第

01080321 号、武国用 2010 第 1210061-89 号、常房权证武字第 01087347 号、武国用 2010

第 1210061-97 号、苏（2016）常州市不动产权第 2020460 号、苏（2016）常州市不动产权

第 2020467号土地及房产已经抵押给深圳联络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3）目前公司正在履行的典当合同情况如下： 

序

号 
当户 典当行 

典当金额 

（万元） 
典当期限 抵押物/质押物 

2 1 天禄中创 

江苏信达

典当有限

公司 

500.00 
2018.8.7- 

2019.2.3 

常房权证武字第 01081395

号、武国用 2010 第

1210061-67 号、常房权证武

字第 01087342 号、武国用

2010 第 1210061-145 号、常

房权证武字第 01096838 号、

武国用 2012 第 1200411 号、

常房权证武字第 01087346

号、武国用 2010 第

1210061-131 号、常房权证

武字第 01081318 号、武国

用 2010 第 1210095-84 号、 

3  天禄中创 

江苏永之

成典当有

限公司 

2,500.00 
2017.9.12- 

2020.9.12 

天禄中创持有的江苏永之信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12.55%

股权 

（4）目前公司正在履行的借款合同情况如下： 



序

号 
借款人 贷款人 合同编号 

贷款金额

（万元） 
利率 期限 担保方式 

1  
天禄中

创 

常州市新

北区高晟

农村小额

贷款有限

公司 

常晟农贷信

字 2019 第

057号 

770.00 
1.2%/

月 

2019.10.22- 

2020.4.22 
抵押、保证 

上述借款合同到期之后，由于天禄中创无法按时还本付息，双方签订了展期合同，展期

到 2020年 10月 22日。 

除上述所涉抵押、担保情况外，标的股权、资产不存在其他质押或其他第三人权利，不

存在涉及有关股权重大争议事项，也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标的资产解除抵押、担保相关安排： 

标的公司应付天禄建设 224,522,237.72元，经公司与天禄建设协议约定：在 2021年 4

月 30 日之前，且在满足协议约定的基础上，公司确保天禄中创将协议约定承接的对外负债

及应向天禄建设支付的款项偿还完毕，交易对方确保在 2021年 4月 30日之前，全部解除天

禄中创名下房产、土地等不动产为其或关联公司抵押担保的情形。 

9、标的公司目前尚未结案的诉讼、仲裁情况： 

序号 原告 被告 诉讼请求 案件进展 

1.  

中国银行

常州天宁

支行 

唐湘明、华

文娟、天禄

中创 

1、判令唐湘明、华文娟支付原告贷款本息

合计 15.95万元，律师费 1.98万元； 

2、天禄中创对上述请求承担连带偿还责

任。 

一审原告胜诉，天

禄中创正在准备提

出再审申请 

2.  董岳清 

常州九重天

海港大饭店

有限公司 

天禄中创 

1、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各项费用 1万元，

其他费用待伤残鉴定后计算； 

2、诉讼费有被告承担。 

目前一审尚未判决 

10、标的公司的评估情况 

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为本次交易出具了《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拟以债权进行资产置换所涉及的常州天禄中创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模拟股东全部权益

资产评估报告》【鹏信资评报字[2020]第 S135号】，评估情况如下： 

评估对象及范围： 常州天禄中创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拟置换的模拟股东全部权益，与上

述评估对象相对应的评估范围为常州天禄中创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申报评估的全部资产及负

债，包括投资性房地产和流动负债。 

评估基准日：2020 年 05 月 31 日 



价值类型： 市场价值 

评估方法： 资产基础法、收益法 

评估结论： 

（1）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的常州天禄中创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拟置换的模拟股东全部权

益于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为：28,625.38万元人民币。 

（2）采用收益法评估的常州天禄中创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拟置换的模拟股东全部权益于

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为：16,819.74万元人民币。 

资产基础法是指在合理评估企业各分项资产价值和负债的基础上确定评 估对象价值的

评估思路，即将构成企业的各种要素资产的评估值加总减去负债评估值求得企业股东权益价

值的方法。被评估企业主要资产为以成本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投资性房地产能够单独

产生收益，资产基础法评估能够反映各单项 资产的市场价值。  

收益法是从企业的未来获利能力角度出发，这种获利能力是企业所有环境因素和内部条

件共同作用的结果，通常包括宏观经济、政府控制以及资产、人力资源的有效使用等多种条

件的影响。收益法评估不仅与企业账面反映的实物资产存在关联，亦与企业所具备的行业竞

争力、公司管理水平、品牌优势、客户资源、 人力资源等会计报表以外其他不可确指无形

资产相关。但被评估企业业务模式单一，即为剩余房产的经营租赁业务，受各种环境影响程

度较小。 

由于被评估企业属于房地产经营租赁公司，其拥有的核心资产即为投资性房地产，对于

投资性房地产其能够独立产生现金流，且被评估企业投资性房地产在评估基准 日签订有五

年期的承包经营合同，在承包经营期内受其他各方面影响因素较小， 故我们认为资产基础

法能够更加合理地反映被评估企业的整体价值。因此以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本次评估的

最终结论。即：常州天禄中创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拟置换的模拟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准日

2020年 05月 31日的市场价值为：28,625.38万元人民币（大写：人民币贰亿捌仟陆佰贰拾

伍万叁仟捌佰圆整）。 

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通常情况下，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自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05

月 31日至 2021年 05 月 30日止。 

本次评估常州天禄中创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准日之市场价值时，未

考虑控股权、股权流动性等因素对股权价值的影响。 

四、本次转让的定价依据 

公司应收李晓明诚意金、佩思国际科贸（北京）有限公司两笔债权账面净值为 43,024.61



万元，因上述两笔债权一直未能收回，在 2019 年年度审计时作为保留事项导致公司的年度

审计报告意见类型为保留意见。考虑到上述两项应收债权账面余额较大并且短期之内收回存

在重大不确定性，同时结合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上海自贸试验区分所和

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标的资产的审计和评估为依据，经双方协商

确定。 

 

五、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一：常州天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一”） 

乙方二：陈祖伟（以下简称“乙方二”） 

（一）资产置换及置换价款 

1、乙方一同意根据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向甲方转让标的股权，而甲方同意按照本

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受让乙方一所持有的标的股权；根据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

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鹏信资评报字【2020】第 S135号《资产评估报告》，标的股权评估价格

为 2.8625亿元，经双方协商同意，本协议下标的股权的交易作价为人民币 2.86亿元。 

2、双方同意，甲方受让标的股权所对应的实际资产范围以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众环沪自贸审字【2020】0015 号模拟调整资产负债表确认的资产范围

为准，包括天禄商务广场部分房产，建筑面积 58,996.31 平方米；天禄商务广场地下车库，

车位共 1,049个；天禄商务广场 A区地下车库，建筑面积 7,434.34平方米等。 

3、双方同意，甲方受让标的股权所承接的负债实际范围以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众环沪自贸审字【2020】0015 号模拟调整资产负债表确认的负债为参

考，三方确认天禄中创截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对外负债为 353,523,239.26 元，超出

353,523,239.26 元的其他负债（包括乙方未向甲方披露的其他负债及 2020 年 5 月 31 日之

后，353,523,239.26 元中有息负债新增的利息、违约金、费用等）由乙方一承担，乙方二

承担连带偿付责任。 

4、甲方同意根据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向乙方一转让标的债权，而乙方一同意按照

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受让甲方所拥有的标的债权；经双方协商同意，本协议下标的债权

的交易作价为人民币 299,523,239.26元。 

（二）资产置换的先决条件 

双方同意，本协议下的资产置换交易的实施取决于以下先决条件的全部成就及满足： 

（1）天禄中创执行董事、股东作出批准本次资产置换的决定； 

（2）甲方董事会、股东大会作出批准本次资产置换的决议； 

（3）乙方一股东作出批准本次资产置换的决定 

（三）资产置换价款的支付 



甲方应在本协议约定的先决条件全部满足后，将标的债权按以下约定转让给乙方一： 

1、本协议生效后，且在本协议第三条先决条件全部满足后 5 个工作日内，乙方一在天

禄中创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标的股权的过户登记手续；在办理标的股权过户登记手续

过程中，双方应当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和法律的规定积极配合、协助，包括但不限于提供有效

证明文件及付款凭证等。 

2、标的股权工商登记变更完成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甲方将标的债权（含本协议生效

之日起标的债权产生的回款）以协议方式转让至乙方一名下，如该两笔债权可以在中国人民

银行征信中心办理转让登记，则债权转让以办理完转让登记为准。 

（四）甲方、乙方一与天禄中创往来款清偿 

1、双方同意，乙方一应付甲方的置换资产差额 13,523,239.26 元，与天禄中创应付乙

方一的 224,522,237.72 元等值部分相抵，相抵之后，乙方一应付甲方 13,523,239.26 元变

更为天禄中创应付甲方 13,523,239.26 元，天禄中创应付乙方一的 224,522,237.72 元变更

为 210,998,998.46元。 

2、本协议生效且前置条件全部满足后，标的股权过户工商登记变更完成当日，甲方确

保天禄中创向乙方一偿还应付款 500万元，乙方确保配合甲方完成天禄中创营业范围的变更

并完成相应的工商变更手续，发生的相关费用成本由乙方一承担。 

3、标的股权过户工商登记变更完成之日起 30日内，甲方确保天禄中创向乙方一偿还第

二笔应付款 500万元，乙方应确保在甲方的配合下，乙方一完成天禄商务广场所有承租合同

的合同主体变更，将承租合同的出租方统一变更为常州武进购物中心管理有限公司，发生的

相关费用成本由乙方一承担，最晚不得晚于 2021年 4月 30日。 

4、在 2020年 12 月 31 日之前，且在协议上述 1 条、2条、3 条实现的基础上，甲方确

保天禄中创向乙方一偿还第三笔应付款 1亿元；同时乙方应确保在 2020年 12月 31日之前，

相应解除天禄中创名下房产、土地等不动产为乙方一或其关联公司抵押担保的情形。 

5、在 2021年 4月 30日之前，且在协议上述 1条、2条、3条、4条实现的基础上，甲

方确保天禄中创将 2.3 条项下承接的对外负债及应向乙方一支付的剩余应付合计

230,000,000.00 元偿还完毕；同时乙方应确保在 2021 年 4 月 30 日之前，全部解除天禄中

创名下房产、土地等不动产对外抵押担保的情形，同时，将甲方本次收购的实际资产范围项

下的车位全部办理完毕单独每个车位的独立产权证，发生的相关费用成本由乙方一承担，否

则甲方有权按照本协议 12条的规定追究乙方一的违约责任。 

6、为了保证协议上述 4 条和 5 条目标的实现，双方同意，甲方应确保天禄中创将向乙

方一偿还的应付款支付至天禄中创担保的主债权的债权人账户内，且只能用于乙方一偿还抵

押天禄中创资产的相应借款，届时由双方协商具体付款方式及时间。 

（五）损益归属 

1、自本协议所规定的标的股权的股权转让过户日起，甲方即成为其受让的标的股权的

完全的所有权人，享有法律和天禄中创章程所赋予的与其受让的标的股权有关的权益、权利



并承担相应的义务，而乙方一不再享有和承担标的股权有关的任何权益、权利和义务。 

2、自本协议所规定的标的债权的协议转让完成日起，乙方一即成为其受让的标的债权

的完全的所有人，享有法律所赋予的与其受让的标的债权有关的权益、权利，而甲方不再享

有和承担标的债权有关的任何权益、权利和义务。 

3、自 2020年 5 月 31 日起至标的股权正式过户至甲方名下前，乙方一不作出天禄中创

分红的决定，如天禄中创以累计未分配利润向乙方一现金分红，则中润资源应支付给乙方一

的股权转让价款应扣除拟转让股权所已实现的现金分红金额。 

4、自 2020年 5 月 31 日起至标的股权正式过户至甲方名下前，天禄中创正常运营产生

的损益，由乙方一享有或承担。 

（六）协议的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后成立，待甲方股东大会批准本次

资产置换的决议后生效。 

（七）涉及资产置换的其他安排 

1、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双方应各自承担就其磋商、签署或完成本协议和本协议所预

期或相关的一切事宜所产生或有关的费用、收费及支出。 

2、乙方一因标的股权的转让而发生的法定税负和费用，应由其自行承担。 

3、为了避免歧义，对于调整资产负债表确认的资产范围以外的资产，标的股权完成过

户后，甲方及天禄中创应全面配合乙方一后续资产剥离的工作，后续剥离出售给乙方一或乙

方一指定第三方时，由此产生的相关税费或任何费用都由乙方一承担，甲方及天禄中创不承

担任何费用。 

4、截止本协议签署日，天禄中创应缴纳土地增值税 13,343,304.73 元，后续如有土地

增值税的返还，相应的返还金也有乙方一享有，如有不足，应由乙方一补足。 

 

六、本次资产置换的必要性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资产置换的必要性 

天禄中创目前的核心资产为于 2005年开发的武进购物中心，该项目于 2006 年陆续投入

使用。天禄中创先后在常武等地区开发了府琛花园、府琛商务广场、南甸苑、天禄商务广场、

文渊居、康桥水郡、西瑶苑、西阆苑、江阴富琛苑等项目共计已完成开发 190万平方米住宅、

别墅与商办楼。该公司逐步形成了开发、销售、物业服务的产业链。 

由于武进购物中心处于不可复制的黄金地理位置，周边常驻人口及教育资源配套丰富，

课外教育的大量需求在天禄商务广场的业态慢慢呈现，下一步可以增加投入、加速教育产业

招商，以打造常州地区最大的教育培训基地。 

公司持有的应收李晓明诚意金债权、佩思国际科贸（北京）有限公司债权（以下简称“标

的债权”）因一直未能收回，在 2019年年度审计时作为保留事项导致公司的年度审计报告意



见类型为保留意见，被出具保留意见影响了公司在资本市场上的正常融资；如能最终完成本

次资产置换，可以消除本项保留意见为公司资本市场融资带来的影响。同时，公司上述两项

应收债权账面余额较大并且收回存在重大不确定性，通过本次资产置换可以降低公司其他应

收款的回收风险，提高公司资产流动性，增加具有一定现金流入能力的资产。 

本次交易的实质是公司以标的债权及承债 3.4亿元收购武进购物中心的商业物业，标的

公司的净利润中存在的非经常性损益主要是在审计基准日之前标的公司清理无法收回和无

法支付的往来款所致。 

标的公司收购后的净利润在不考虑出售物业的情况下，未来主要的收入来源为执行与常

州武进购物中心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五年租赁合同，五年租金合计收入 1.4亿元。该合同的

租金考虑了物业历史租金水平和未来的发展预期。 

（二）对公司财务数据的影响 

因本次标的债权账面值为 430,246,089.89 元，交易作价为人民币 299,523,239.26 元，

故公司本次资产置换将产生 130,722,850.63 元亏损。本次资产置换后，常州天禄中创建设

开发有限公司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房屋租赁收入将充实公司的其他业务收入，公司

将加强运营管理，盘活资产，提高租赁业务收入，以期尽快实现较大资金流回流，调整公司

资产负债结构。 

七、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 

3、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上海自贸试验区分所出具的《审计报告》、

《模拟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 

4、《资产置换协议》 

 

特此公告。 

 

 

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9月 10日 

 


